
附件1
遂宁市船山区林区违法违规野外用火和
森林火灾线索举报受理单（参考）
编号：  年第  号      时间：  年 月 日
	举报人
	
	身份证号码
	
	举报
时间
	
	联系
方式
	

	举报方式
	来人（  ）  来电（  ）  信件（  ）  其他（  ）

	举报事项
	（林区违法违规野外行为或森林火灾发生时间、地点、情形、被举报单位名称或个人姓名、相关证据）
     接报人：       接报时间：

	拟办意见
	


	审批意见
	


	办理情况
	


	备注：1.接到举报后，应在2个工作日内告知举报人是否受理。2.举报事项自受理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办结；情况复杂的，经区森防指办批准，可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，并需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。3.办理（结案）情况应在3个工作日反馈区森防指办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

附件2

遂宁市船山区林区违法违规野外用火和
森林火灾线索举报交办单（参考）
编号：  年第  号
      ：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》《森林防火条例》《四川省森林防火条例》《四川省林区野外火源管理办法》《遂宁市船山区林区违法违规野外用火和森林火灾线索举报奖励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按照属地负责原则和行业管辖权限，现将来电（来信）人
   　　  反映的                           问题线索（详见附件）移送贵单位办理。
请贵单位按照相关程序和保密要求，及时核查处理举报事项，并于规定时限内办结。情况复杂的，经区森防指办批准，可以适当延长核查处理时间，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30个工作日，并需告知举报人延期理由。
办理（结案）情况请在3个工作日反馈区森防指办和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。
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XXXXXX（交办单位名称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  月  日
联 系 人：
联系电话：
邮  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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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遂宁市船山区林区违法违规野外用火和
森林火灾线索举报奖励资金审批表（参考）
编号：  年第  号
	举报
情况
	举报人
	
	举报时间
	

	
	举报内容
	

	
	奖金兑付账号信息
	

	办理情况
	办理单位
	
	经办人
	

	
	受理时间
	
	办结时间
	

	查证情况
	例：经查，举报人提供的举报信息准确详实，***存在林区违规野外用火行为、或因*************引发火情、或因*************造成森林火灾的事实。

	奖励建议
	奖励依据
	《遂宁市船山区林区违法违规野外用火和森林火灾线索举报奖励办法》第**条第**款
	奖励金额
	大写：**元整
（小写：***元）



	经办意见
	
        经办人（签字）：

                  年 月 日

	审批意见
	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   

年 月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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